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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生态地质环境学会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赣生地环会字〔2026〕2 号

关于推荐江西省生态地质环境学会第三届

理事会成员候选人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各位会员：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社会团体换届工作指引》

及《江西省生态地质环境学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江西省生态地质环境

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拟于 2026年下半年召开第三次会

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。为确保换届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启动第三届

理事会成员（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监事、常务理事、理事）

候选人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原则

坚持"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民主、择优"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严

格程序，注重代表性、专业性和履职能力，推选政治可靠、业务精湛、

热心学会工作、在生态地质环境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员组成新一届

理事会。

二、候选人条件

被推荐人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政治素质：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行

为。

2.会员资格：系本学会有效个人会员，且所在会员单位按规定按

时缴纳会费；亦可是本次申请新增的会员单位个人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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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专业能力：在生态地质、环境地质、水工环地质、地质灾害防

治与生态修复等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学术造诣、专业技术水平或管理经

验，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。

4.履职意愿：热心学会公益事业，能保证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参加

理事会会议及学会组织的各项学术、科普、咨询等活动，认真履行理

事职责。

5.身体条件：身体健康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年龄原则上不

超过 65周岁，无其他不适宜担任社会组织职务的情形。

6.兼职条件：在职及离退休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领导

干部兼任社会团体职务的，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或备案手续。

三、推荐方式与名额

1.推荐方式：采取会员单位推荐制。由第二届理事会会员单位推

荐，亦可由本次申请新增的会员单位推荐。

2.推荐要求：会员单位原则上参照第二届理事会本单位所任级别

及相应名额进行推荐；新增的会员单位按所任级别及相应名额进行推

荐；会员单位可以根据行业影响力、对学会工作的贡献度及发展需要，

申请本单位会员单位级别调整，并按调整后级别推荐名额。

3.名额分配：理事长单位可推荐理事长 1名，秘书长 1名，监事

1名，理事 2-3名；副理事长单位可推荐副理事长 1名，理事 1-2名；

常务理事单位可推荐常务理事 1名，理事 1-2名；理事单位可推荐理

事 1-2名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拟新增为学会第三届理事及以上会员单位的须提前联系学会

秘书处提交申请，申请通过后可按单位会员级别推荐名额。

2.推荐为学会负责人（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）候选人的请

填写《江西省科协所属省级学会负责人候选人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；
推荐为理事（常务理事、理事）候选人的请填写《江西省科协所属省

级学会理事候选人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；推荐为监事候选人的请

填写《江西省科协所属省级学会监事候选人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登记表本人签字，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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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于 2026年 7月 20日前完成推荐工作，并将登记表原件（A4
纸打印，一式一份）邮寄至学会秘书处（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技术

开发区广兰大道 418号），同时将电子版（以“姓名+单位+候选职务”

命名）发送至学会邮箱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4.未见事宜，请联系学会秘书处。

五、学会秘书处联系方式

向 龙 13879167608 邮 箱：jxstdzhj@126.com

江西省生态地质环境学会

2026年 6月 15日


